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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 

各權責機關落實結論性意見後續行動回應表初稿 

司法院(單一)點次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9 月 6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點：法官學院國際會議廳（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3 號） 

主席:謝廳長靜慧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單位報告:略 

參、討論事項 

案由：兒童權利公約（下稱 CRC）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

見，涉本院權責（單一部會）第 95、97 點次，擬具「各權責

機關落實結論性意見後續行動回應表」初稿，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我國業於 105 年 11 月 17 日提出 CRC 首次國家報告，並於

106 年 11 月 20 日至 24 日辦理國際審查會議完竣，國際審

查委員提出共 98 點結論性意見，當中須審查點次共 91 點次

(跨部會點次共 36 點、單一部會共 55 點），依據「兒童權利

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落實及管考規劃流

程」，跨部會及待協調點次審查會議由行政院召開，單一部

會點次由各權責主辦機關自行召開。 

二、 為落實 CRC 結論性意見，就涉本院權責之（單一部會）第

95、97 點次，擬具「各權責機關落實結論性意見後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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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表」，邀請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委

員、相關專家學者、公民團體(含兒少代表)、相關機關及法

院代表，召開本次會議進行逐點審查。 

三、 本會議後，依討論意見修正內容，於 107 年 9 月 14 日前函

復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彙整。 

決議： 

一、CRC 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第 95、97 點次，均與第 96 點次(關

於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處理虞犯少年及未滿

14 歲之觸法兒少)關聯，應參照第 96 點次，增列衛生福利部

(保護服務司、心理及口腔健康司、社會及家庭署)、教育部、

內政部(警政署)及法務部為權責機關。 

二、參採與會人員意見，修正司法院行動回應表初稿。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5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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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案由: 兒童權利公約（下稱 CRC）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

涉本院權責（單一部會）第 95、97 點次，擬具「各權責機關落

實結論性意見後續行動回應表」初稿，提請討論。 

一、第 95 點 

（一）王兒少代表逸聖 

1. 行動回應表之撰擬，應基於兒童權利公約之兒少最佳利益原

則思考，除建議應納入行政機關就量能建立之行動方案外，

並提醒應以廢除而非修正虞犯制度為目標作為回應。 

2. 部分個案中或許有父母認為兒少是「需要教訓」而未予協助

之情形，後續自不會有所謂由法定代理人申請法律扶助之行

為，故提醒於司法程序中對兒少之協助，應以積極主動方式

進行。 

（二）李教授茂生 

1. 建議司法院加強說明少年事件處理法之立法精神及目的，及

納入處理 12 歲以上未滿 14 歲少年觸法行為之緣由，且係以

需保護性為要件，避免少年事件之處理趨向刑法化。 

2. 兒童觸法事件應回歸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處理，

因為兒童有觸法的行為，是家庭、社會所造成之問題，應先

以社會福利處理，衛生福利部當有承接量能。 

3. 現階段少年虞犯行為若全交由福利行政處理，恐怕無法達成

應有效果，故少年司法仍須為一定之處理，但虞犯制度應予

修正，除於少年事件處理法中限縮虞犯事由及增列虞犯性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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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事項，更應建立行政先行制度。 

（三）周教授愫嫻 

1. 世界各國少年司法模式，不是只有純司法或純福利模式可選

項，大部分國家都是雙軌制或併行制，例如司法與行政或司

法與福利模式。 

2. 有關 12 歲以下觸法兒童、12 歲以上未滿 14 歲之觸法少年及

12 歲以上 18 歲未滿之虞犯少年這 3 類別，其處遇應以社會福

利為原則，少年司法為例外，惟福利優先須有資源及人力之

配套，且如要廢除虞犯制度，應有過渡期。 

3. 目前各直轄市、縣(市)有少年輔導委員會，隸屬於內政部警政

署轄下之各縣市政府警察局，未來組織編制可以考量改為衛

生福利部下的各縣市政府社政福利人力，或者要維持現制，

都可以再思考。 

4. 行政院雖建構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惟僅在衛生福利部之架

構下處理，其他領域並沒有過多參與，未涵蓋及於司法處遇

兒少。 

（四）賴副教授月蜜 

1. 因為社政專業承接的不足，才有大法官釋字第 664 號解釋出

現，所以從司法移由社政處理的過程要謹慎，是否立即廢除

虞犯制度，應謹慎為之，且要有過渡期。 

2. 國家親權如何承接家庭失能的孩子，司法與社政應有跨領域

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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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蔡法官坤湖 

1. 兒童權利公約簽約國之日、韓均仍有處理虞犯問題，美國亦有

虞犯制度，可知外國仍不乏這樣的立法例。 

2. 大法官釋字第 664 號解釋認為虞犯制度並未違憲，少年事件處

理法基本上對於少年仍是一種保護措施，只是不能用收容及感

化教育處理單純逃學、逃家問題。 

3. 大法官釋字第 664 號解釋並沒有根本解決問題，只是在法院用

了不同的措施處理少年虞犯。未根本解決問題的原因是社政專

業承接量能不足，至今仍看不到行政機關有承接的意思，例如

衛生福利部推動的社會安全網計畫，仍然沒有增加多少社政輔

導的人力。 

4. 像美國盡量在司法處理前轉向，不要將兒少送法院處理，會是

較好的處理方式，但至今我國還看不到行政機關往此發展之趨

向。 

（六）賴律師芳玉 

1. 兒少非行問題與其說是少年議題，個人認為更接近家事議題，

建議以統觀型的處理政策，強調跨專業領域、跨組織的整合，

以解決問題為取向。現制是司法與福利行政分流，司法裡面再

將少年及家事分流。就統合之觀點來看，兒少非行應該回到家

庭功能議題，由家事統合處理，至少先找到不分流的平台。 

2. 社政與司法都應該跨領域統合的處理。 

3. 就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85條之 1觸法兒童之處理，應回歸至社

政資源處理，而不是司法，故本條建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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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提供兒少法律協助部分，少年事件處理應強化強制輔佐的

功能，除了強化輔佐人(律師)具備少年、家事專業知能外，輔

佐人亦應具有跨領域整合能力，類似家事事件程序監理人之角

色地位。 

（七）李庭長正紀 

1. 國際審查委員應是接收到不正確的資訊，其意見所指我國將兒

少偏差行為視為犯罪，而以刑法處理之，是很大的錯誤，回應

時應予釐清。 

2. 我國少年司法程序從來都不需要兒少付費，公設辯護人、公設

輔佐人及法律扶助等，也不需要付費。 

3. 原則上贊成廢除虞犯制度，惟（1）7 歲以上 12 歲未滿的兒童

觸法事件經以保護事件處理者，佔少年事件的比例非常低，行

政機關不可能連佔比不高的兒童都承接不了，兒童部分應該回

歸至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處理；（2）大法官釋字第

664 號解釋認為虞犯制度並未違憲；（3）兒童權利公約也具有

國內法的效力，所以虞犯制度是否廢除，是國家政策選擇的問

題。（4）兒童權利公約第 10 號一般性意見書所揭示之禁止歧

視原則，如果發揮至極致，則虞犯制度是不應存在的，國家當

負起兒少教養的責任，但也不能因此就認為美、日等國有虞犯

制度就是錯的。 

（八）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李主任宏文 

1. 參訪美國所見兒少自立方案培力，其兒少有來自於寄養家庭、

安置輔導體系外，甚至有來自於觀護體系之兒少，有所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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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銜中心，裡面有社政體系、司法體系、觀護體系等專業人員，

並提供一站式的窗口，跨專業的資源整合模式。 

2. 應去除機關的本位思考，改以兒少主體為核心，以兒少角度來

思考其需求，增強兒少多元處遇的措施及資源，所以跨領域整

合是重點。 

3. 就第 95 點次，應增加結構指標，亦即除少年事件處理法外，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的規定及福利服務也應納入，多

元處遇措施與資源的提供是重點，在審前就應該轉向，而不是

到了司法階段才轉向。 

4. 從家庭整體之角度來看，非行兒少大部分源自於危機家庭、脆

弱家庭，社政單位不能缺席，以培力照顧者缺位或失功能之兒

少自立。 

5. 建議將衛生福利部、內政部（警政署）、法務部、勞動部等，

納入第 95 點次之主辦機關。 

（九）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黃專員慈忻 

1. 司法院於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中，所提供之附件 8-2 地

方法院少年及兒童保護事件調查終結情形、附件 8-3 法院少年

及兒童保護事件審理終結情形，有「兒童觸犯刑罰法令事件」

之統計數據，恐係造成國際審查委員誤會之原因。 

2. 贊同司法院於過程指標中很明確指出應由行政機關建制或是

強化法院處理非行少年所需的多元處遇，因為司法轉向的後追

服務尚待加強，除臺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有確切的編制，其餘

直轄市、縣(市)政府皆有人力編制不足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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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施庭長慶鴻 

1. 臺中地方法院 1 年之兒童觸法調查事件約 50 件、少年虞犯調

查事件約 110 件，而少年虞犯調查事件目前採 (臺中市政府家

庭福利服務中心) 行政輔導及司法處理雙軌制，建議指定臺中

地方法院為詴辦法院，詴辦將兒童觸法及少年虞犯事件全部由

行政機關承接處理，以觀其成效。 

2. 有關少年虞犯制度對少年之影響部分，建議可委託給學者就臺

中地方法院少年虞犯調查事件做一個全面性的質性調查。 

3. 有關法律扶助部分，建議由臺中地方法院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

基金會臺中分會合作，推行少年事件審理之全面強制輔佐制

度。 

（十一）臺灣婦少權益關懷協會梁理事長美慧 

        非常贊同施庭長慶鴻之意見，因為臺中市政府之代表未出

席，不知其是否同意，請施庭長慶鴻聯繫後再告知結果。 

（十二）主席裁示 

1. 行政院推動的社會安全網計畫，關乎國家的永續發展，尤其

在少子化趨勢下，司法兒少處遇之問題，已經是人口、國安

問題，應本於兒少福利及權益之考量，重視司法最後手段性

原則，透過行政協力及社會福利共同參與，強化行政先行及

審前轉向制度，保障兒少最佳利益。 

2. 因本點次與第 96 點次有涉，若朝向廢除少年虞犯，透過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提供必要支持與保護之方向邁進，

則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心理及口腔健康司、社會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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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教育部、內政部（警政署）、法務部等，都應納入權責機

關。 

二、第 97 點 

（一）周教授愫嫻 

1. 修復式司法從來都不是世界各國少年司法制度之主流，如果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條文中本來就有修復式司法之精神，只

是名稱不一致，其實只須於回應意見中解釋即可。若要將修

復式司法或修復式正義之名稱納入，建議於法律條文中明確

訂定其定義。 

2. 司法院已於 107 年 3 月起至 12 月止，由 6 所法院進行「強

化少年保護事件處理程序修復式對話詴辦方案」，每個詴辦

法院的模式都不太一樣，但最後要有一個評估機制，評估哪

一個模式較為合適，且相關資源須先到位，否則不宜全面施

行。 

（二）朱兒少代表健新 

1. 修復式司法的必要性，對於國家整體或個案，都是可以討論。 

2. 未來如果我國少年司法確認引進修復式司法，我認為司法、社

工、校園等專業知識亦應成為對於選擇促進者應採取之標準，

如此方有助於促進修復式司法。 

（三）李教授茂生 

1. 所謂修復性司法應該是指行為人與被害人間，由於行為人對於

被害人造成傷害，損害了被害人社會地位、尊嚴等而有修復之

問題，但在少年部分尚有需保護性之必要，需保護性與少年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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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成因息息相關，在需保護性沒有完全履行之前，少年沒辦法

反省自己的行為，要少年去跟被害人對話，基本上是不可能

的。所以司法院在某些需保護性較低的案件推行修復式對話詴

辦方案，詴著將這三角的關係修復，法院在行為人與被害人

間，基於中介者之角色去促成關係之修復；然有關於行為人與

社會間之關係修復，法官代表國家，並不適合去擔任中介者，

應由代表社會的民間團體來擔任。 

2.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中其實已有修復式司法之機制，但國際審

查委員不懂，司法院應再解釋清楚。 

（四）賴副教授月蜜 

1.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相關規定已有修復式司法之精神，建議司

法院回應時不要只寫少年事件處理法之法條，而是將現行做法

解釋清楚，讓國際審查委員瞭解。 

2. 法務部之前就有做修復式司法的建構，這方面司法院可與法務

部作更多跨網絡的合作。 

3. 修復式司法的概念，不應只在司法領域，更重要是怎麼推廣到

學校與社區層面。 

（五）蔡法官坤湖 

1. 我認為法官在做協商時，應該可以運用外部資源幫忙，例如社

工、諮商師及教師等。 

2. 所謂的轉向或修復，應該是進入法院之前的程序，而非進入法

院審理後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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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李法官正紀 

1. 有關修復式司法這個部分，應先界定修復式司法之定義，再討

論要不要把將修復式司法機制納入少年事件處理法中。 

2. 所謂的修復促進者，其資格為何?且還必須注意兒少紀錄、資

訊之保密。 

（七）賴律師芳玉 

        以多元處遇做思考，修復式司法是有助於達成兒少最佳利益

之一種模式，但仍應考量眾多因素，誰來當促進者?是否應在

學校或社區中即進行修復?重點在於進入司法程序前瞭解兒

少被修復之需要。 

（八）謝庭長瑞龍 

        第 97 點提到審前轉向措施的可能性，我認為像車禍、傷害等

輕微案件，根本連不付審理都不需要，以不付調查準用不付

審理的機制來處理即可。 

（九）許兒少代表竣翔 

        少年常因為自尊心高或無法對大人放下心防，造成連道歉都

說不出口，或許可以由兒少代表作為促進者，以同年齡的方

法來介入，或許可以使修復式司法更加完整。 

（十）主席裁示 

1. 司法院將就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中已有協商式審理制度可資

運用及視「強化少年保護事件處理程序修復式對話詴辦方案」

詴行之結果，並就會中所提意見，納入修正第 97 點次結論性

意見行動回應表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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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復式正義不應僅限於司法程序中，學校、社區皆應納入，

且應給予多元處遇措施及資源，建構審前轉向機制，衛生福

利部(保護服務司、心理及口腔健康司、社會及家庭署)、教

育部、內政部（警政署）、法務部等，亦應納入權責機關。 


